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八條第三項異常帳戶帳號
認定基準及照會作業應遵行事項辦法草案總說明         

    為防制詐欺犯罪危害，預防及遏止不當利用金融、電信及網路從事詐欺

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益，行政院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經總統於一百一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公布。為利對於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

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及虛擬資產帳號有一致性之管控規範，

該條例第八條規定，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對疑似涉及

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應強化

確認客戶身分，並得採取相關管控措施。此外，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

務之事業或人員並得照會同業查證確認相關資訊，俾進行控管措施。同條第

三項授權訂定異常帳戶或帳號、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之認

定基準、照會程序與項目、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爰擬具「詐

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八條第三項異常帳戶帳號認定基準及照會作業應遵

行事項辦法草案」，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用詞定義。(草案第二條) 

二、異常存款帳戶或交易之認定標準。(草案第三條) 

三、金融機構就異常存款帳戶應額外採取之強化措施。(草案第四條) 

四、金融機構照會同業之項目及相關作業程序。(草案第五條) 

五、異常電子支付帳戶或交易之認定標準。(草案第六條) 

六、電子支付機構就異常電子支付帳戶應額外採取之強化措施。(草案第七條) 

七、電子支付機構照會同業之項目及相關作業程序。(草案第八條) 

八、異常信用卡或交易之認定標準。(草案第九條) 

九、發卡機構就異常信用卡應額外採取之強化措施。(草案第十條) 

十、發卡機構照會同業之項目及相關作業程序。(草案第十一條) 

十一、異常虛擬資產帳號或交易之認定標準。(草案第十二條) 

十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就異常虛擬資產帳號應額外採取之強 

      化措施。(草案第十三條) 

十三、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照會同業之項目及相關作業程序。(草 

案第十四條)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八條第三項異常帳戶帳號
認定基準及照會作業應遵行事項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本辦法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明定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存款帳戶：指銀行法第六條至第八條

所稱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定期存

款帳戶，及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七款之金融機構

所設立之存款帳戶。 

二、電子支付帳戶：指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第三條第四款所稱之電子支付帳

戶。 

三、信用卡：指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第二條第一款所稱之信用卡。 

四、信用卡銷帳編號：指持卡人為抵充信

用卡消費應付帳款，繳納信用卡帳款

至發卡機構指定且可區分持卡人之帳

號。 

五、虛擬帳號：指金融機構為繳款人或指

定交易編訂之虛擬繳款帳號，供繳款

人或交易人透過該虛擬繳款帳號將款

項存入對應之實體存款帳戶。 

六、虛擬資產帳號：指虛擬資產客戶於提

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所開立

之帳號。 

七、異常存款帳戶、異常電子支付帳戶、

異常信用卡及異常虛擬資產帳號：分

別指依本辦法之認定標準之規定，經

認定為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存款帳戶

、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

帳號。 

八、警示存款帳戶：指法院、檢察署或司

法警察機關通報金融機構將存款帳戶

列為警示者。 

九、警示電子支付帳戶：指法院、檢察署

一、明定本辦法用詞之定義。 

二、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

交易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之存款帳戶範

圍，並納入於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列之金融機

構（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

部、漁會信用部、全國農業金庫及辦理

儲金匯兌、簡易人壽保險業務之郵政機

構）所設立之存款帳戶，爰為第一款之

定義。 

三、參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四

款規定之電子支付帳戶之定義，爰為第

二款之定義。 

四、參考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二條第

一款規定之信用卡之定義，爰為第三款

之定義。 

五、為訂定信用卡銷帳編號之定義，爰為第

四款之規定。 

六、為訂定虛擬帳號之定義，爰為第五款之

規定。 

七、為訂定虛擬資產帳號之定義，爰為第六

款之規定。所開立之帳號包含客戶於提

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之註冊帳

號及所連結之虛擬資產錢包、虛擬帳號

及對應款項餘額。 

八、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疑似涉

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

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認定基準

等辦法，應訂於本辦法，爰為第七款之

定義。 

九、警示存款帳戶係指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

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



或司法警察機關通報電子支付機構將

電子支付帳戶列為警示者。 

十、警示虛擬帳號：指法院、檢察署或司

法警察機關通報金融機構將虛擬帳號

列為警示者。 

十一、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指法院、檢

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報發卡機構將

信用卡銷帳編號列為警示者。 

十二、電子支付機構：指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稱之電子支付

機構。 

十三、信用卡業務機構：指信用卡業務機

構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七款所稱之信用

卡業務機構。 

十四、發卡機構：指辦理發卡業務之信用

卡業務機構。 

 

款所定義之警示帳戶，包括依本條例第

九條第一項後段經司法警察機關通知暫

停全部交易功能之警示帳戶，爰為第八

款之定義。 

十、警示電子支付帳戶係指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管理規則第二條第八款所定義之警示

電子支付帳戶，包括依本條例第九條第

一項後段經司法警察機關通知暫停全部

交易功能之警示帳戶，爰為第九款之定

義。 

十一、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款及本條例

第十一條之立法理由有關警示帳戶之定

義，並參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下稱銀行公會) 一○一年

三月五日全一電字第一○一○○○○二

三○A 號函之相關規範，爰為第十款之

定義。 

十二、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

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款及本條例

第十一條之立法理由有關警示帳戶之定

義，並因應信用卡業務特性調整相關用

語，爰為第十一款之定義。 

十三、參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

一款規定之電子支付機構之定義，爰為

第十二款之定義。 

十四、參考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二條

第七款規定之信用卡業務機構之定義，

爰為第十三款之定義。 

十五、參考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二條

第九款規定之發卡機構之定義，爰為第

十四款之定義。 

第二章 帳戶帳號認定基準及照會作業管理 章名。 

第一節 存款帳戶 節名。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異常存款帳戶或交易之

認定標準如下： 

一、短期間內頻繁申請開立存款帳戶或設

定約定帳號，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

管理辦法第四條之認定標準，並參酌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 一○三年八月

七日金管銀法字第一○三○○二一三○四○

號函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參考範本及辦理



二、開戶人申請之交易功能與其年齡或背

景顯不相當者。 

三、開戶人提供之聯絡資料均無法以合理

之方式查證者。 

四、存款帳戶經金融機構或民眾通知，疑

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五、存款帳戶內常有多筆小額轉出入交易

，近似測試行為者。 

六、短期間內密集使用金融機構之電子服

務或設備，與開戶人日常交易習慣明

顯不符者。 

七、存款帳戶久未往來，突有異常交易者

。 

八、開戶人所留存之聯絡電話與其他警示

存款帳戶之開戶人所留存之聯絡電話

相同，疑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九、存款帳戶所連結之虛擬帳號，於一定

期間內多次被列為警示虛擬帳號者。 

十、符合銀行防制洗錢注意事項範本所列

表徵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交易者。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或金融機構認定為

異常存款帳戶或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

交易。 

異常帳戶管控等實務作業，爰為本條之定義

。 

 

第四條 金融機構就異常存款帳戶應加強確

認該開戶人身分，並得採取持續審查措施

，其中至少應額外採取下列強化措施： 

一、在建立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前，取得

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二、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開戶人財富及資

金來源。其中資金來源係指產生該資

金之實質來源。 

三、持續監督業務往來關係。 

為使金融機構依本條例之規定就異常存款帳

戶強化確認開戶人身分，爰參酌金融機構防

制洗錢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高風

險情形」之相關規定，訂定本條加強確認開

戶人身分或持續審查措施之規定。 

第五條 金融機構對異常存款帳戶執行本條

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時，得以

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受照會者接受之方

式照會其他金融機構，以取得該等異常存

款帳戶之相關資訊。 

      受照會者依照會者之請求，應提供之

照會項目包括： 

一、為透過照會同業機制，使金融機構就存

款帳戶異常情形，可向其他金融機構確

認相關資訊，提早攔阻不法金流，爰為

本條規定。 

二、為利金融機構對異常存款帳戶採取本條

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該等

金融機構得照會同業查證確認相關資訊



一、存款帳戶之戶名及開戶日期。 

二、開戶人之年齡、職業類別及開戶或交

易目的。 

三、存款帳戶之交易是否有異常情形及是

否對存款帳戶進行監控。 

      受照會者如受第一項之照會，除前項

之照會項目外，亦得提供照會者為進行本

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而要求

提供之其他必要資訊。 

      受照會者應於五個營業日內提供照會

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如屬緊急案件，並經雙方同意縮短提

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 

二、有實際作業困難，且於前開期限內已

向照會者說明，並經雙方同意延長提

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 

      照會者應遵循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資

料交易紀錄保存及通報與異常帳戶帳號控

管作業應遵行事項辦法保存照會資料及紀

錄。  

，俾進行控管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爰

為第一項規定。 

三、為明確金融機構於執行強化確認客戶身

分或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進行控

管時取得所需之資訊，並參酌實務運作

，訂定受照會者依照會者之請求，應提

供之照會項目，爰為第二項規定；就照

會者未請求之照會項目，受照會者毋須

提供相關資訊，併予敘明。考量實務個

案中照會者所需取得之資訊項目不盡相

同，如照會者需取得第二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以外之資訊，受照會者得依第三項

之規定，提供相關資訊予照會者。 

四、為利金融機構於照會同業查證確認相關

資訊時能及時取得相關資訊，並參考存

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

理辦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五個營業日之

期日規定，爰為第四項規定，俾使其他

金融機構遵循。 

五、金融機構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二項照會同

業者，應遵循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資料

交易紀錄保存及通報與異常帳戶帳號控

管作業應遵行事項辦法保存照會資料及

紀錄，爰為第五項規定。受照會者應依

其內部控管機制辦理保存作業，併予敘

明。 

第二節 電子支付帳戶 節名。 

第六條 本規則所稱異常電子支付帳戶或交

易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短期間內頻繁申請開立電子支付帳戶

，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二、使用者申請之交易功能與其年齡或背

景顯不相當者。 

三、使用者提供之聯絡資料均無法以合理

之方式查證者。 

四、電子支付帳戶經金融機構或民眾通知

，疑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五、電子支付帳戶內常有多筆小額轉出入

交易，近似測試行為者。 

參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

第一項之認定標準，並參酌金管會一○三年

八月七日金管銀法字第一○三○○二一三○

四○號函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參考範本及

辦理異常帳戶管控等實務作業，爰為本條之

定義。 

 

 

 



六、短期間內密集使用電子支付機構之服

務或設備，與使用者日常交易習慣明

顯不符者。 

七、電子支付帳戶久未往來，突有異常交

易者。 

八、使用者所留存之聯絡電話與其他警示

電子支付帳戶之使用者所留存之聯絡

電話相同，疑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九、符合電子支付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注意事項範本所列表徵疑似涉及詐

欺犯罪之交易者。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或電子支付機構認定

為異常電子支付帳戶或疑似涉及詐欺

犯罪之交易。 

第七條 電子支付機構就異常電子支付帳戶

應加強確認該使用者身分，並得採取持續

審查措施，其中至少應額外採取下列任一

強化措施： 

一、在建立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前，取得

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二、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使用者資金來源

。其中資金來源係指產生該資金之實

質來源。 

三、持續監督業務往來關係。 

為使電子支付機構依本條例之規定就異常電

子支付帳戶強化確認使用者身分，爰參酌金

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有

關「高風險情形」之相關規定，訂定本條加

強確認使用者身分或持續審查措施之規定。 

第八條 電子支付機構對異常電子支付帳戶

執行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

時，得以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受照會者

接受之方式照會其他電子支付機構，以取

得該等異常電子支付帳戶之相關資訊。 

      受照會者依照會者之請求，應提供之

照會項目包括： 

一、電子支付帳戶之戶名及開戶日期。 

二、使用者之年齡。 

三、電子支付帳戶之交易是否有異常情形

及是否對電子支付帳戶進行監控。 

      受照會者如受第一項之照會，除前項

之照會項目外，亦得提供照會者為進行本

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而要求

提供之其他必要資訊。 

一、為透過照會同業機制，使電子支付機構

就電子支付帳戶異常情形，可向其他電

子支付機構確認相關資訊，提早攔阻不

法金流，爰為本條規定。 

二、為利電子支付機構對異常電子支付帳戶

採取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

施，該等電子支付機構得照會同業查證

確認相關資訊，俾進行控管或採取其他

必要措施，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為明確電子支付機構於執行強化確認客

戶身分或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進

行控管時取得所需之資料或資訊，並參

酌實務運作，訂定受照會者依照會者之

請求，應提供之照會項目，爰為第二項

規定；就照會者未請求之照會項目，受



      受照會者應於五個營業日內提供照會

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如屬緊急案件，並經雙方同意縮短提

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 

二、有實際作業困難，且於前開期限內已

向照會者說明，並經雙方同意延長提

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 

      照會者應遵循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資

料交易紀錄保存及通報與異常帳戶帳號控

管作業應遵行事項辦法保存照會資料及紀

錄。  

照會者毋須提供相關資訊，併予敘明。

考量實務個案中照會者所需取得之資訊

項目不盡相同，如照會者需取得第二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資訊，受照會者

得依第三項之規定，提供相關資訊予照

會者。 

四、為利電子支付機構於照會同業查證確認

相關資訊時能及時取得相關資訊，並參

考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所定五個營業日之期日規定，

爰為第四項規定，俾使其他電子支付機

構遵循。 

五、電子支付機構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二項照

會同業者，應遵循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

資料交易紀錄保存及通報與異常帳戶帳

號控管作業應遵行事項辦法保存照會資

料及紀錄，爰為第五項規定。受照會者

應依其內部控管機制辦理保存作業，併

予敘明。 

第三節 信用卡 節名。 

第九條 本辦法所稱異常信用卡或交易之認

定標準如下： 

一、短期間內頻繁申請開立信用卡，且無

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二、信用卡經發卡機構或民眾通知，疑為

犯罪行為人使用者。 

三、信用卡常進行多筆小額交易，近似測

試行為者。 

四、短期間內密集進行信用卡交易，與持

卡人日常交易習慣明顯不符者。 

五、信用卡久未進行交易，突有異常交易

者。 

六、持卡人所留存之聯絡電話與同一發卡

機構內其他警示信用卡銷帳編號之持

卡人所留存之聯絡電話相同，疑為犯

罪行為人使用者。 

七、符合辦理信用卡業務機構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所列表徵疑似

涉及詐欺犯罪之交易者。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

管理辦法第四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

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認定標準，並參照銀

行公會全信字第一一二一○○○七四○號函

、銀行公會信用卡業務委員會所屬機構辦理

信用卡業務自律公約、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

法、辦理信用卡業務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注意事項範本等相關規範，並參酌金管會

一○三年八月七日金管銀法字第一○三○○

二一三○四○號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參考

範本及辦理異常帳戶管控等實務作業，爰為

本條之定義。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或金融機構認定為異

常信用卡或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交易

。 

 

第十條 發卡機構就異常信用卡應加強確認

該持卡人身分，並得採取持續審查措施，

其中至少應額外採取下列強化措施： 

一、在建立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前，取得

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二、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持卡人財富及資

金來源。其中資金來源係指產生該資

金之實質來源。 

三、持續監督業務往來關係。 

為使發卡機構依本條例之規定就異常信用卡

強化確認持卡人身分，爰參酌金融機構防制

洗錢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高風險

情形」之相關規定，訂定本條加強確認使用

者身分或持續審查措施之規定。 

第十一條 發卡機構對異常信用卡執行本條

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時，得以

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受照會者接受之方

式照會其他信用卡業務機構、金融機構或

電子支付機構，以取得該等異常信用卡之

相關資訊。 

      受照會者依照會者之請求，應提供之

照會項目包括： 

一、信用卡之持卡人姓名及開卡日期。 

二、持卡人之年齡及職業類別。 

三、信用卡之交易是否有異常情形及是否

對信用卡進行監控。 

      受照會者如受第一項之照會，除前項

之照會項目外，亦得提供照會者為進行本

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而要求

提供之其他必要資訊。 

      受照會者應於五個營業日內提供照會

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如屬緊急案件，並經雙方同意縮短提

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 

二、有實際作業困難，且於前開期限內已

向照會者說明，並經雙方同意延長提

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 

      照會者應遵循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資

料交易紀錄保存及通報與異常帳戶帳號控

管作業應遵行事項辦法保存照會資料及紀

錄。 

一、為透過照會同業機制，使發卡機構就信

用卡異常情形，可向其他信用卡業務機

構確認相關資訊，提早攔阻不法金流，

爰為本條規定。 

二、為利發卡機構對異常信用卡採取本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該等發

卡機構得照會同業查證確認相關資訊，

俾進行控管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爰為

第一項規定。 

三、為明確發卡機構於執行強化確認客戶身

分或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進行控

管時取得所需之資料或資訊，並參酌實

務運作，訂定受照會者依照會者之請求

，應提供之照會項目，爰為第二項規定

；就照會者未請求之照會項目，受照會

者毋須提供相關資訊，併予敘明。考量

實務個案中照會者所需取得之資訊項目

不盡相同，如照會者需取得第二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以外之資訊，受照會者得依

第三項之規定，提供相關資訊予照會者

。 

四、為利發卡機構於照會同業查證確認相關

資訊時能及時取得相關資訊，並參考存

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

理辦法第三條第三款及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五個

營業日之期日規定，爰為第四項規定，



俾使其他信用卡業務機構遵循。 

五、發卡機構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二項照會同

業者，應遵循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資料

交易紀錄保存及通報與異常帳戶帳號控

管作業應遵行事項辦法保存照會資料及

紀錄，爰為第五項規定。受照會者應依

其內部控管機制辦理保存作業，併予敘

明。 

第四節 虛擬資產帳號 節名。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稱異常虛擬資產帳號或

交易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短期間內頻繁申請虛擬資產帳號，且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二、客戶申請之交易功能與其年齡或背景

顯不相當者。 

三、客戶提供之聯絡資料均無法以合理之

方式查證者。 

四、虛擬資產帳號經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

事業或人員或民眾通知，疑為犯罪行

為人使用者。 

五、虛擬資產帳號內常有多筆小額轉出入

交易，近似測試行為者。 

六、短期間內密集使用提供虛擬資產服務

之事業或人員之服務或設備，與客戶

日常交易習慣明顯不符者。 

七、虛擬資產帳號久未往來，突有異常交

易者。 

八、符合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自律規

範所列表徵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交易

者。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或提供虛擬資產服務

之事業或人員認定為異常虛擬資產帳

號或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交易。 

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

管理辦法第四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

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認定標準，並參考虛

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辦法相關規定，及參酌實務作業，爰為

本條規定。 

 

 

 

 

第十三條 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就異常虛擬資產帳號應加強確認該客戶身

分，並得採取持續審查措施，其中至少應

額外採取下列強化措施： 

一、在建立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前，取得

為使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依本條

例之規定就異常虛擬資產帳號強化確認客戶

身分，爰參酌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有關「高風險情形」之相關規定，訂定本



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二、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客戶財富及資金

來源。其中資金來源係指產生該資金

之實質來源。 

三、持續監督業務往來關係。 

條加強確認客戶身分或持續審查措施之規定

。 

第十四條 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對異常虛擬資產帳號執行本條例第八條第

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時，得以電話、電子

郵件或其他受照會者接受之方式照會其他

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以取得

該等異常虛擬資產帳號之相關資訊。 

      受照會者依照會者之請求，應提供之

照會項目包括： 

一、虛擬資產帳號之客戶姓名及虛擬資產

帳號開立日期。 

二、客戶之年齡、職業類別及虛擬資產帳

號開立或交易目的。 

三、虛擬資產帳號之交易是否有異常情形

及是否對虛擬資產帳號進行監控。 

受照會者如受第一項之照會，除前項

之照會項目外，亦得提供照會者為進行本

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而要求

提供之其他必要資訊。 

      受照會者應於五個營業日內提供照會

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如屬緊急案件，並經雙方同意縮短提

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 

二、有實際作業困難，且於前開期限內已

向照會者說明，並經雙方同意延長提

供照會資訊之期限者。 

      照會者應遵循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資

料交易紀錄保存及通報與異常帳戶帳號控

管作業應遵行事項辦法保存照會資料及紀

錄。 

一、為透過照會同業機制，使提供虛擬資產

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就虛擬資產異常情形

，可向其他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

人員確認相關資訊，提早攔阻不法幣流

或金流，爰為本條規定。 

二、為利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對

異常虛擬資產帳號採取本條例第八條第

一項後段之控管措施，該等提供虛擬資

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得照會同業查證確

認相關資訊，俾進行控管或採取其他必

要措施，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為明確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於執行強化確認客戶身分或依本條例第

八條第一項後段進行控管時取得所需之

資訊，並參酌實務運作，訂定受照會者

依照會者之請求，應提供之照會項目，

爰為第二項規定；就照會者未請求之照

會項目，受照會者毋須提供相關資訊，

併予敘明。考量實務個案中照會者所需

取得之資訊項目不盡相同，如照會者需

取得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資訊

，受照會者得依第三項之規定，提供相

關資訊予照會者。 

四、為使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於

照會同業查證確認相關資訊時能及時取

得相關資訊，並參考存款帳戶及其疑似

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

三款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五個營業日之期日規

定，爰為第四項規定，俾利其他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遵循。 

五、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依本條

例第八條第二項照會同業者，應遵循本

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資料交易紀錄保存及

通報與異常帳戶帳號控管作業應遵行事



項辦法保存照會資料及紀錄，爰為第五

項規定。受照會者應依其內部控管機制

辦理保存作業，併予敘明。 

第三章 附則 章名。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